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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0-05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日常关联交易及关联交易调整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5%以上，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无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

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0-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及 2019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本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9-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与重庆创伴租赁协议及调整 2020-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2020年 6 月 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重

庆创伴租赁协议及调整 2020-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成员 7人，

全部出席本次会议。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上述议案。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下日常关

联交易及关联交易调整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与重庆

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创伴”）租赁协议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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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重庆创伴的租赁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及调整与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城控股”）的日常关联（连）交易上限为本公司正常经营需要，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的

相关规定，涉及的关联（连）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本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与重庆创伴租赁合同及调整 2020-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公司与重庆创伴的租赁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及调整与长城控股的日常关联（连）交

易上限为本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有关交易在本公司

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框架协议条款均为一般商业条款，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整

体利益，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关于与重庆创伴租赁协议及调整2020-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全面审查了公司提交的日常关联交易相关资料，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本公司与重庆创伴的租赁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及调整与长城控股的日常关联（连）交

易上限为本公司正常经营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关法律规定，涉及的关联（连）交易公平、

公正、公开，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此《关于与重庆创伴租赁协议及调整2020-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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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重庆创伴租赁协议 

2020 年 6 月 19 日，本公司将所持全资子公司重庆创伴 100%股权转让给长城控股间

接全资子公司重庆领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领瞰”），股权转让完成后，长

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与重庆创伴的租赁

业务将变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与重庆创伴签订的机器设备租赁合同

（以下简称“租赁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订约方 

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与重庆创伴 

协议期间 

自 2020年 6月起至 2025年 5月止 

交易内容 

根据租赁协议，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租赁重庆创伴持有的机器设备，每月租金金额为

人民币 491.84万元(每年租金金额为人民币 5,902.12 万元）。 

定价原则 

双方参考行业标准、市场状况等因素，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按成本加利

润（利润率 6%）方法而厘定。 

 

（四）调整 2020-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上限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2020年 6月 19日，本公司与长城控股签订框架协议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本公司调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

“本集团”）与长城控股采购服务、提供服务、租赁、提供租赁 2020-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上限。 

综上，本公司调整本集团与长城控股采购服务、提供服务、租赁、提供租赁 2020-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上限。具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0年 1-5月

实际发生额 

2020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1年预计金额上限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采购服务 469.43 3,461.00 5,000.00 3,592.00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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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 1,053.60 1,490.00 8,100.00 1,813.00 8,900.00 

租赁 870.85 1,895.00 14,200.00 2,005.00 98,400.00 

提供租赁 291.84 401.00 3,100.00 401.00 3,400.00 

调整后本集团与长城控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上限由人民币2,030,351.00万元变

更为人民币2,053,504.00万元，本集团与长城控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上限由人民币

2,845,831.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2,954,220.00万元。 

除上述调整外，本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与长城控股签订的框架协议中的定价原则等条款

保持不变。 

注 1：采购服务为本集团向长城控股采购招标服务；委托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含分

公司）进行试验检测；委托保定科林供热有限公司进行购电管理及危险废弃物的处理；向天津

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含子公司）采购交通运输服务以及软件开发服务；向保定市富瑞

园林有限公司及保定博创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采购绿化服务；委托保定市万维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进行管道施工；委托北京爱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专家楼进行管理；委托保定匠人匠

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公司专家楼进行装修等。 

注 2：提供服务为本集团向长城控股提供运维服务；向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含分公

司）提供运维服务、拓展培训服务、法律服务以及检测服务等；向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含

分公司）提供运维服务、软件开发服务、技术咨询服务、仓储、运输及包装服务等；向天津长

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含子公司）提供物流运输服务等；向天津易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保险产品开发服务等。 

注 3：租赁为本集团向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含子公司）租赁车辆；向蜂巢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含分公司）、保定博创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博创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长城控股租赁房屋；向保定市长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租赁厂房及设备；向重庆创伴租赁设备等。 

注 4：提供租赁为本集团向长城控股、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含子公司）、蜂

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含分公司）提供房屋租赁；向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含分公司）提供

厂房及设备租赁；向博创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车辆租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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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 01月 31日 

法定代表人：魏建军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 2066号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生活服务

平台、互联网科技创新平台、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物联网技术服务；住宅装饰和装修；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房地产中介服务；医疗设备经营租赁；文体设备和用品出租；健康咨询；节能技术

推广服务；绿化管理；国内贸易代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教学专用仪器研发、设

计；数字内容服务；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的研发、设计；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与

销售；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教育软件开发；园林植物种植；日用杂货销售；企业

管理咨询；自有房屋租赁；园区产业服务；健康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公共关系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自有设备租赁服务。（已发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魏建军及韩雪娟分别持股 99%及 1%。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长城控股为本公司关联方。 

 

（2）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02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唐海锋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2,041.6667万元 

注册地址：常州市金坛区鑫城大道 8899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及其正极材料（非化工制品）、储能电池、太阳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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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集成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服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咨询服务和市场应用开发；

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服务；电池管理系统、风光电储能系

统的开发及销售；充电桩及充电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修；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设施建设运营；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和维修；互联网信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售电服务；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

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锂离子电池循环利用技术研发；光

伏电站、储能电站及其他新能源的市场开发、设计、建设、投资、运营及维护服务、销

售、租赁；锂电池相关生产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废电池回收、梯次利用、销售和市

场应用技术开发；废旧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道路货运经营；实业投

资（不得从事金融、类金融业务，依法需取得许可和备案的除外）；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品）。（限相关许可证及审批文件核定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有其 83.65%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蜂巢能源（含分公司）为本公司

关联方。 

 

（3）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06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杨红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 2199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及其正极材料（非化工制品）、储能电池、太阳能设备

和相关集成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服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咨询服务和市场应用开发；

电池管理系统、风光电储能系统的开发及销售；充电桩及充电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安装、维修；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锂离子电池循环利用技术研发；储能电

站的设计、建设、销售、租赁；锂电池相关生产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

务；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道路货运经营（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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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隶属企业）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4）保定市富瑞园林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6年 01月 17日 

法定代表人：韩雪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1,300万元 

注册地址：保定市满城区要庄乡南宋村 

经营范围：园林植物种植、育苗、销售；花草、树木技术研究；农业机械、挖掘机、

推土机、铲车、压路机租赁；自有土地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设计、

施工及技术服务；绿化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保定市富瑞园林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5）博创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 05月 07日  

法定代表人：张大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 2066号 

经营范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企业管理服务、策划服务；市政设施项目管

理；五金交电的批发与零售；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博创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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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定博创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05月 21日 

法定代表人：张大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北大街（徐）199 号 

经营范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与维护管理；土地整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园区产业服务；园区招商代理与服务；园区运营管理（含环境卫生管理、市容管理、绿

化管理）；场地、房产及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保定博创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7）北京爱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 01月 04号 

法定代表人：姚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9号院 2号楼 18层 1801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餐饮服务；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互联网

信息服务；住宿；工程设计；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住房租赁经营；家庭服务（不

符合家政服务通用要求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日用电器修理（不符合家用电子电器维修

业服务经营规范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干洗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日用品、电子元器

件；软件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餐饮服务、

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互联网信息服务、住宿、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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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北京爱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8）保定科林供热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 07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张大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000万元 

注册地址：保定市徐水区大王店产业园区经一路东侧 

经营范围：热力生产、供应；热力工程施工；设备维修（待取得资质等级证书后方

可进行经营活动）；供热设计；灰渣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电力销售；火力发电；电力

工程设计施工；节能技术的研发推广；售电服务；电力设施销售、维护；电力设备运行

维护，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力设备的销售、租赁；综合节能技术服务；电力

技术咨询，新能源发电技术开发；节能设备的安装和维护；金属废料和碎屑、非金属废

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和许可证管理的带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保定科林供热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9）保定市万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 05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张大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北大街（徐）199 号 

经营范围：市政道路工程、河湖及防洪设施工程、管道工程、公路工程建筑、城市

管道设施、其他土木工程施工、设计；市政设施、防洪除涝设施、绿化工程维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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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设备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持股 100%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保定市万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0) 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含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12月 21日 

法定代表人：张文辉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号 103室 

经营范围：代办车务手续；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咨询；劳务服务；行李搬运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持有其 100%的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1)哈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 03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张文辉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保定市惠阳街 369号保定•中关村创新基地研发中心 12层 

经营范围：汽车租赁，二手车销售，充电器、点烟器、五金产品、汽车零配件的批

发、零售，汽车销售，出租客运（限保定市所在地城区内经营以冀政函（1998）97号文

件所划分的区域为准）。（已发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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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在该公司担任董事，依据上市

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哈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2)欧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 07月 01日 

法定代表人：王小双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朝阳北大街（徐）199号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汽车销售、不带司机的自有汽车租赁；二手车购销；

机动车代驾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广告代理；公共关系

服务；市场调查；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除外）；企业管理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销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汽车检测服务；

智能驾驶技术开发、咨询、推广服务；企业自有房屋租赁服务；专业技术产品展览服务；

增值电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在该公司担任董事，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欧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3）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 12月 14日   

法定代表人：唐海锋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000万元 

注册地址：嘉定区嘉松北路 6655号 6幢 

经营范围：燃料电池汽车动力平台及相关技术科研开发，基于燃料电池汽车动力平

台的整车相关技术开发，燃料电池汽车试制，燃料电池汽车动力平台及零部件研制与销

售，汽车整车生产线规划，整车企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汽车

零部件产品研制及销售，应用软件开发及销售，机电产品（除特种设备）研制及销售，

自有房屋的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持股 100%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4）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 04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唐海锋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松北路 6655 号 12 幢 B 区 

经营范围：从事氢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工具软件服务，软件开发，品牌管理，企业

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公关活动组织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产

品设计，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持股 100%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5）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 05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唐海锋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 2199号 

经营范围：为总公司承揽经营范围内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隶属企业）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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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津易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 06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 李凤珍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空港商务园东区 9-503-0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

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汽车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持股 75%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天津易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7）保定匠人匠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 03月 06日 

法定代表人：张大伟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注册地址: 保定市徐水区朝阳北大街(徐)199 号 

经营范围：住宅装饰和装修;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灯具、

装饰物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持股 100%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保定匠人匠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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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保定市长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11月 21日 

法定代表人：郝建军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 2066号 

经营范围：智能家居的技术研发；新能源技术开发、转让、推广；园区管理服务；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设计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销售；会

议及展览服务；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 

股东情况：长城控股间接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

的规定，保定市长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19）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 06 月 03日 

法定代表人：孟树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65,000万元 

注册地址: 重庆市永川区凤龙大道 666号（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工业园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生产

线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情况：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股权转让完成后，长城控股将持

有其 100%股份)  

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间接控制，依据上市规则第 10.1.3(三)的规

定，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注：按 2020年至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与本集团进行交易的交联方除上



 

15 

述公司外也包括其他长城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含未来新成立的公司）。 

 

2.履约能力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上述

关联公司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良好，均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交易内容说明 

根据租赁协议，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租赁重庆创伴持有的机器设备。 

根据补充协议，本公司调整本集团与长城控股采购服务、提供服务、租赁、提供租

赁2020-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上限。 

2．定价政策 

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租赁重庆创伴持有的机器设备由双方参考行业标准、市场状况

等因素，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按成本加利润（利润率 6%）方法而厘定。 

 

根据框架协议，本集团与长城控股（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发生的采购服务、提

供服务、租赁及提供租赁等交易的定价原则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要求，

并参照本公司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按照正常商业条款向独立第三方采购或提供类似产品

及服务所收取的现行市场价格，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而厘定： 

 

交易类别（本公司向长城

控股） 

定价原则 

采购服务 

本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交易价格，或本公司业务部

门参考行业标准、市场状况、本公司的营业策略，以及如

可行至少两家相同或可比较产品报价进行审核对比，与长

城控股进行谈判并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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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 

本公司将参照可比较服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格后，按符合

公司利益的一般商业条款厘定及协商，公司提供服务的价

格将不会低于上述公平市场价格范围。 

租赁 

本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交易价格，或本公司业务部

门参考行业标准、市场状况、本公司的营业策略，以及如

可行至少两家相同或可比较产品报价进行审核对比，与长

城控股进行谈判并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提供租赁 

本公司将参照可比较租赁业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格后，按

符合公司利益的一般商业条款厘定及协商，公司提供租赁

的价格将不会低于上述公平市场价格范围。 

交易将于任何时间在符合并按照上市规则以及相关监管机构的指引、规则及规定的

情况下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有利于根

据各方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及提高生产效率，日常关联交易上限调整符合本公司的

经营发展需要。上述关联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

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收入的比重较低，且不会对本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

造成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相关关联交易。 

 

五、报备文件 

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关联（连）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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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连）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

意见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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